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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财 政 厅

辽财采函〔2022〕320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保证金

管理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，各市（不含大连）、沈抚示范区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

代理机构：

按照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

境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现就政府采购保

证金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保证金管理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加强保证金

管理，规范保证金收退流程，不得无故拖延退付保证金，及时上

缴不予退还、无人认领的保证金。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

和《辽宁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》等相关规定，除建设工程项目外，

严禁收取货物和服务项目质量保证金。应当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

以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保证金。积

极推广电子保函，支持供应商使用电子保函替代保证金。采购文

件要求供应商提交投标（响应）保证金的，投标（响应）保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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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额不得超过采购预算金额的 2%。采购文件要求中标或者成交供

应商提交履约保证金的，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

同金额的 10%。

二、严格执行免收投标（响应）保证金政策。采购人、采购

代理机构要按照《省财政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政府采购

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辽财采〔2021〕153 号）要

求，对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和采购包免收投标（响应）

保证金。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和采购包收取投标

（响应）保证金的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约定的到账（保函提

交）截止时间应当与投标（响应）截止时间一致，并按照规定及

时退还供应商。

三、明确履约保证金收退原则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

在采购合同中约定履约保证金退还的方式、时间、条件和不予退

还的情形，明确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。可综合考虑项

目情况、供应商资信情况、市场供需关系等选择是否收取履约保

证金。

四、限期做好保证金清理清退。202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20

日期间，各级财政部门要组织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对政府采购

保证金收取和退还情况开展自查自纠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

于 6 月 20 日前将未按规定收取的保证金退还相关供应商,并将自

查自纠情况报送同级财政部门。对按规定不予退还的保证金，采

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按规定程序上缴同级财政；因供应商注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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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原因确实无法退还的保证金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可自行选

择在报纸、采购人官网或辽宁政府采购网等媒体刊登公告，公告

日期不少于 30 日，公告期满后无人认领的保证金，由采购人、采

购代理机构按照程序上缴同级财政。

五、加强对保证金收退的监督检查。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

保证金收取和退还的日常监管，将相关工作纳入集中采购代理机

构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范围，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

未按照规定收取和退还保证金的行为，依法查处。

联系人：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 佟克胜

电子邮箱：lnscztcgc@163.com

电话：024-228231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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